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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毒性化學物質管理法規概述
• 毒性化學物質管理法 ( 毒管法 ) 自民國 75 年公布

施行，歷經 6 次修正，於 106 年擬具「毒性化學

物質管理法」修正草案，除維持現行第一至四類毒

性化學物質之管理規定之外，更增列關注化學物質

專章規定。

• 截至 107 年 8 月止，依毒管法之規定已公告列管毒性化

學物質共 193 列管編號，共 339 種毒化物，其中，禁用

58 種、限制得使用用途 161 種、逕行運作（第四

類） 120 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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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化學物質經公告列為毒性化學物質後之管理方
式，採禁用、限用、許可、登記、核可方式進
行。

• 毒性化學物質之運作管制，分為：製造、輸入
、輸出、販賣、使用、貯存、運送、廢棄等 8
大運作行為。

• 毒性化學物質之運作管理，採危害分類（ 4  
類）、分量（大量運作基準）之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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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毒性化學物質管理法規概述

• 申請核可文件

製造、輸入、販賣
、貯存、使用

低於大量運作基準者 (1-3 類 )  
及第 4 類

• 毒化物運作權取得

貯存、使用  高於大量運作基準者
(1-3 類 )

製造、輸入、販賣  高於大量運作

基準者 (1-3 類 )
• 申請許可證

• 申請登記文件



•  廢棄、輸出
– 第 1 類至第 4 類毒性化學物質者，應逐批向直轄市、縣（市）
主管機關申請登記，始得運作。

•  核可文件對象：製造、輸入、販賣、使用、貯存 (1-3

類低於大量運作基準者；第 4 類毒化物 )

•  申請核可文件 (3 不受限制條件 )

–  不受危害預防及應變計畫之限制
–  不受專業技術管理人員之限制
–  不受應變器材及偵測警報設備之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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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毒性化學物質管理法規概述
• 毒化物標示義務
 依毒管法第 17 條暨毒性化學物質標示及安全資料表管理辦法規定，

容器、包裝、運作場所及設施，運作人應依規定標示其毒性及污染防
治有關事項，並備具該毒化物之安全資料表。

• 運作紀錄申報
 依毒管法第 8 條規定，毒性化學物質之運作及其釋放量，運作人應製

作紀錄定期申報，其紀錄應妥善保存備查。另依毒性化學物質運作及
釋放量紀錄管理辦法第 5 條規定，毒性化學物質之運作人，應於每月
十日前完成申報前一個月之運作紀錄，申報內容除了毒化物、濃度、
狀態及八大行為之運作量外，若填報項目為輸入、輸出、買入、賣出
、轉入、轉出、撥入、撥出時，則須填寫其來源或流向 ( 包含公司名
稱及其證號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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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違反毒管法會怎樣 ?

不得將該毒化物販賣或轉讓予未依
規定取得許可證、完成登記或取得
核可者     罰則： 10 萬 ~50
萬

運作權

申報

販賣

標示

運作權取得 §7-4
應於運作前申報該毒化物之毒理
相關資料，並經該主管機關核可
，並依核可內容運作

罰則： 10 萬 ~50 萬

申報運作紀錄
及釋放量 §8

毒化物之運作及其釋放量，
運作人應製作紀錄定期申報
，其紀錄應妥善保存備查

罰則： 6 萬 ~50 萬

           

販賣對象應取得核可
§23

包裝容器及運作
場所標示 §17

容器、包裝、運作場所及設施，運
作人應依規定標示毒性及污染防制
有關事項，並備具該毒性化學物質
之安全資料表

罰則： 6 萬 ~30 萬

一、毒性化學物質管理法規概述



  申請第四類毒化物製造核可，其販賣、使用或貯存
場所與製造場所相同，免另申請販賣、使用或貯存
核可。
  審查費僅收製造核可。
  但同一列管編號之各序號第四類毒性化學物質，得
合併之。

2015/5/26

申請方式 §2  製造、使用、貯存：向場所所在地申請
 輸入、輸出、 販賣：向營業所在地申請

得合併申請
§3 、 §13

變更規定 §5

  核（換、補）發、展延、變更，其審查期間為 20 個
工作日。必要時得延長 20 個工作日。

審查期間 §7

  運作人基本資料變更，應於 30 日內為之。但負責人變
更應於 60 日內為之。

向地方主管機關提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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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毒性化學物質管理法規概述
第四類毒性化學物質核可管理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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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場勘察 §
8

必要時得邀集有關機關、學者及專家進行

有效期間 §9

聲明廢棄
§11

為 5 年，期滿仍須繼續運作者，應於期滿前 3 個月
至 6 個月之期間內申請展延。每次展延，不得超過 
5 年。

重新申請
§16

運作場所遷移至原受理機關管轄區域外者，運作人
應重新申請核可。

網路申請
§17 自中華民國 104 年 1 月 1 日施行

。

逐批檢具毒化物廢棄聲明書，向所在地直轄市、  縣
（市）主管機關申請核准

一、毒性化學物質管理法規概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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貯存場所
§12

貯存達氣體 50 公斤或液體 100 公斤或固
體 200 公斤貯存場所不得位於都市計畫住
宅區或商業區。政府機關或學術機構不適
用。

貯存於倉儲業之倉庫者，應檢附該倉庫
毒化物貯存核可文件影本。

自行管理者 ，應檢附貯存場所使用同意
證明

委託管理者，應檢附委託貯存之證明文  
件。受託管理者應辦理貯存核可文件變
更，註記受託管理之毒化物來源

一、毒性化學物質管理法規概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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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可文件登載事項
§14

第四類毒性化學物質核可文件

核可文件號碼

□□□ －□□－□□□□□

一、基本資料
( 一 ) 運作人

1. 管制編號：

2. 名稱：

3. 地址：  ( 二 ) 負責人姓名：  ( 三 )
運作場所

1. 管制編號：

2. 名稱：

3. 地址：

二、核可運作事項  ( 一 ) 毒性化學

物質：  ( 二 ) 運作行為：

三、 其他註記事項

依毒性化學物質管理法核定上開內容

直轄市、縣（市）政府縣（市）長 ○○○

中華民國 年 

 有效期間至 

月 

 年

日 發證（換發）  

月 日

§18  

原已核備文件 -

本辦法施行前，經直轄市、
縣（市）主管機關核發之第
四類毒性化學物質備查文件  
視為第四類毒性化學物質臨  
時核可文件；其有效期間至  
106 年 6 月 30 日止。

一、運作人基本資料
二、運作場所
三、運作事項
四、發證日期及有效期間

一、毒性化學物質管理法規概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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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類毒性化學物質申請書表及證件格式 (103 年 12 月 5 日公
告 )

核可文件申請書 防災基本資料表 廢棄聲明書

一、毒性化學物質管理法規概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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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第四類  第四類 (修法
後 )•無需取得許可證、登記  文

件、核可文件等證照，  但須
於運作前向當地主  管機關申
報毒理相關資  料 ( 包括物質
安全資料表  及防災基本資料
表 ) 。

運作權之
取得

標示

販賣、轉讓

•應於運作前向直轄市、縣 (市 )
主  管機關申報毒理相關資料，並
經該主管機關核可，並依核可內容運作。
•前項核可之申請、審查程序、核  
( 換、補 ) 發、有效期間、變更、展 
 延、撤銷、廢止及其他應遵行事項  
之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

－

•需標示 (含安全資料表 ) 。

•運作人不得販賣或轉讓予未
依  規定取得許可證、完成登
記或  取得核可者。但事先報
經直轄  市、縣 (市 ) 主管機關
核准者，  不在此限。

一、毒性化學物質管理法規概述



運作紀錄申報
( 毒性化學物質運
作及釋放量記錄

管理辦法第 2 條 )

• 毒化物之運作人，應於每月 10 日前完成申報前一個月之
運作紀錄。

• 毒化物各種運作量無變動者，得免依前項規定申報；
     但仍應按年申報，於每年 1 月 10 日前申報。

•製造、使用、貯存年運作總量達 300 公頓以上或任一日
達 10 公噸以上者，每年 1 月 31 日前申報。

•於運作前申報安全資料表及防災基本資料表。

• 需接受查核。

• 洩漏、運送污染事故通報時間為 1小時內
• 運送事故需派專業應變人員 2小時內到場。

釋放量紀錄申報
( 毒性化學物質
運作及釋放量記
錄管理辦法第 2
條 )

申報毒理相關
資料 ( 毒管法

第 7 條 )

接受查核 ( 毒
管法第 25 條 )

污染事故通報
( 毒管法第 24
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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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規範

運作權之獲得
（第 7 條及第 13

條）

核可文件

大量運作基準
（第 13 條）

－

專業技術管理人員
（第 18 條）

－

第一類至第三類毒化物   第四類毒化物

許可證
登記文件

大量運作
基準以上

需設置

表

於申請許可登記核可文件  
需檢附安全資料表及防災基
本資料表

申報毒理資料
（第 7 條及第 13
條）

－

備應變器材
（第 19 條）

－

偵測、警報設備
（第 19 條）

－
16

於申請第四類核可文件  需
檢附安全資料表及防災基
本資料表

核可文件

大量運作
基準以下

-

具規範

需具備

需設置

-

-

-

危害預防及應變
計畫（第 10 條）

一、毒性化學物質管理法規概述



貯存達氣體五十公斤或液體
一百公斤或固體二百公斤者
，其貯存場所不得位於都市
計畫住宅區或商業區

貯存場所

17

註 :1.海陸運送淨重氣體超過 50Kg 、液體超過 100Kg 、固體超過 200Kg
      2.航空運送
      3. 輸入、輸出毒化物

管理規
範運送聯單
（第 22 條）

－

第一類至第三類毒化物 第四類毒化物

需運送聯單申報  註

達大量運作基準者，其貯存場所不
得位於都市計畫住宅區或商業區

一、毒性化學物質管理法規概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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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毒化物輸入規定及相關解
釋函



二、毒化物輸入規定及相關解釋函
• 依據財政部關務署海關進口稅則資料 (2018 版 ) 共計

12,085 項貨品，環保署目前主責輸入規定包含 551( 廢

棄物 ) 、 552( 環藥 ) 、 553(毒化物 )、 554( 乾電池 )

及 555( 空保 ) 等 5 項，共 326 個貨品。

• 依據海關進出口稅則之輸入規定代號 553 ，進口毒性化

學物質，應檢具經進口地環境保護主管機關備查之運送

聯單辦理通關放行，如非屬環保署公告列管之毒性化學

物質，應驗憑環保署出具之不列管證明文件通關放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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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至三類毒化物通關流程 第一至三類毒化物通關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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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得許可
文件

取得許可
文件

申請報關
前結關後
運送聯單

申請報關
前結關後
運送聯單

• 第一類至第三類毒化物以輸出入運送聯單方式申請核發簽審編號，比對項

目為業者統一編號、進出口別、貨品分類號列、數量及簽審編號等項目，

並僅限一次性通關使用。

• 第一類至第三類毒化物以輸出入運送聯單方式申請核發簽審編號，比對項

目為業者統一編號、進出口別、貨品分類號列、數量及簽審編號等項目，

並僅限一次性通關使用。

申請輸出入
運送聯單

申請輸出入
運送聯單

聯單資料是
否正確

聯單資料是
否正確

系統核發
簽審編號
系統核發
簽審編號

比對欄位：
1. 進出口別
2. 統一編號
3. 進口日期
4. 貨品分類號列
5. 淨重
6. 簽審編號

比對欄位：
1. 進出口別
2. 統一編號
3. 進口日期
4. 貨品分類號列
5. 淨重
6. 簽審編號

海關放行海關放行

是

否

相符

比對不符
變更聯單

業者

二、毒化物輸入規定及相關解釋函



 第四類毒化物通關流
程

 第四類毒化物通關流
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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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 /變更第四
類核可文件 ( 運

作行為需含輸出 /
輸入 )

申請 /變更第四
類核可文件 ( 運

作行為需含輸出 /
輸入 )

線上審查
申請書資料
是否正確

線上審查
申請書資料
是否正確

• 第四類毒化物以申請輸入 (出 )第四類核可文件方式核發簽審編號，比對

項目為業者統一編號、進出口別、貨品分類號列、有效期限及簽審編號等

項目，可於有效期限內（ 5 年 ) 不限次數通關使用。

• 第四類毒化物以申請輸入 (出 )第四類核可文件方式核發簽審編號，比對

項目為業者統一編號、進出口別、貨品分類號列、有效期限及簽審編號等

項目，可於有效期限內（ 5 年 ) 不限次數通關使用。

環保局審核通
過後，系統核
發簽審編號

環保局審核通
過後，系統核
發簽審編號

以簽審編號進
行通關比對

以簽審編號進
行通關比對

比對欄位：
1. 進出口別
2. 統一編號
3. 貨品分類號列
4. 簽審編號

比對欄位：
1. 進出口別
2. 統一編號
3. 貨品分類號列
4. 簽審編號

海關
放行
海關
放行

是

比對不符
提出證件變更

相符
業者

環保局

二、毒化物輸入規定及相關解釋函



 其它輸出入簽審編
號

 其它輸出入簽審編
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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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毒化物輸入規定

申請 /變更毒性
化學物質輸出入
簽審編號作業

申請 /變更毒性
化學物質輸出入
簽審編號作業

線上審查
申請書資料
是否正確

線上審查
申請書資料
是否正確

• 毒性化學物質含量未達本署公告之管制濃度標準，且使用稅則屬於輸入
規定「 553 」，亦須申請輸出入簽審編號以利通關。

• 非本署列管毒性化學物質，其使用稅則屬於輸入規定「 553 」，亦須申
請輸出入簽審編號以利通關。 

• 毒性化學物質含量未達本署公告之管制濃度標準，且使用稅則屬於輸入
規定「 553 」，亦須申請輸出入簽審編號以利通關。

• 非本署列管毒性化學物質，其使用稅則屬於輸入規定「 553 」，亦須申
請輸出入簽審編號以利通關。 

環保署審核通
過後，系統核
發簽審編號

環保署審核通
過後，系統核
發簽審編號

以簽審編號進
行通關比對

以簽審編號進
行通關比對

比對欄位：
1. 進出口別
2. 統一編號
3. 貨品分類號列
4. 簽審編號
5. 進口日期
( 有效日期 )

比對欄位：
1. 進出口別
2. 統一編號
3. 貨品分類號列
4. 簽審編號
5. 進口日期
( 有效日期 )

海關
放行
海關
放行

是

比對不符
提出變更

相符
業者

環保署
化學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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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釋函號 相關法條 項目 解釋日期
案件
類型

案件
分類

主旨 內文

環保署環署毒
字第
0980087594
號函

毒性化學物質
管理法

第十三
條

98 年 10 月
12 日

許可
證件 毒化物

所詢○○公司報運
進口毒性化學物質
是否屬毒性化學物
質管理法所稱之輸
入行為案，復如說
明，請 查照。

一、有關毒性化學物質管理法第 13 條第 1 項
所載「製造、輸入、販賣第一類至第三類毒性
化學物質者，應向主管機關申請核發許可證，
並依許可證內容運作」，其輸入係指將其他國
家達我國管制濃度之毒性化學物質運至我國之
行為（但不包括轉口）。二、是以，該公司報
運之毒性化學物質三氯乙烯，雖進口是日即被
查扣並於 98字 8 月 17 日退運出口，仍屬毒
性化學物質管理法之輸入運作行為，○○公司
顯然已違反毒性化學物質管理法之輸入運作規
定。

環保署環署毒
字第
1000033593
號函

毒性化學物質
管理法

第十三
條

100 年 5 月
16 日

許可
證件 毒化物

貴局函詢運作人報
運進口毒性化學物
質是否違反毒性化
學物質管理法第
13 條第 1 項規定
乙案，復請 查照。

一、貨物在海關放行前，即尚在海關控管處理
的過程中，係屬於邊界未稅狀態，該貨物一但
經報關程序，即視為「輸入」之行為。 二、至
於本署 98 年 10 月 12 日環署毒字
0980087594 號函（諒達）有關毒性化學物質
管理法所稱之「輸入」行為略以「其輸入係指
將其他國家達我國管制濃度之毒性化學物質運
至我國之行為（但不包括轉口）」，係為防止
走私偷渡之情事，該貨物非經正常通關而進入
我國時之認定適用；因該批貨物無報關程序之
發生點，故以其運抵我國作為輸入認定依據。 
三、本案旨揭運作人於取得毒性化學物質「碘
甲烷」輸入許可證後才向海關報運進口，符合
毒性化學物質管理法相關規定。

二、毒化物輸入規定及相關解釋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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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釋函號 相關法條 項目 解釋日期
案件
類型

案件
分類

主旨 內文

　 毒性化學物質
管理法

第十三
條

101 年 5 月
28 日

許可
證件 毒化物

貴公司所詢毒性化
學物質管理法規定
之輸出、輸入、販
賣等運作行為疑義
，復如說明，請 查
照。

一、復 貴公司 101 年 5 月 4 日信字第
1010504T10153 號函。 二、依毒性化學物質
管理法第 13 條規定第 1 至 3 類毒化物輸入、
販賣、輸出應向主管機關申請核發許可證或核
可文件或申請登記；依同法第 7 條第 4 項規定
，第 4 類毒化物輸入、販賣、輸出前應向主管
機關申報毒理資料。 三、貴公司函詢貿易商於
接獲國外客戶訂單後，向國內供應商訂毒性化
學物質，即屬購買毒化物行為，該貿易商應符
同法第 23 條規定，供應商始得販賣或轉讓該
毒化物。故貿易商對於毒性化學物質輸入、輸
出、販賣等運作行為，應依毒性化學物質管理
法相關規定辦理，始得運作是項毒化物。 四、
另貿易商由國外供應商進口毒性化學物質，在
海關放行前，即尚在海關控管處理的過程中，
係屬於邊界未稅狀態，該貨物一但經報關程序
，即視為「輸入」之行為。貿易商將毒性化學
物質售予國內已取得毒性化學物質輸入許可證
之業者，應依毒性化學物質管理法規定應取得
輸入、販賣許可證，始得輸入、販賣是項毒化
物。

二、毒化物輸入規定及相關解釋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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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毒化物公告列管事項



三、 106 年 9月 26 日修正公告
新增列管毒化物 (13 種 )

依毒性化學物質管理法第 7 條及第 11 條，授權中央主管機

關公告列管毒性化學物質、公告限制或禁止其運作、公告其

管制濃度及大量運作基準。

第一批 (106/9/26) 修正公告主要為強化管理化學物質，減低

不當流入食品的風險，國內曾發生的食安事件諸如紅湯圓、

豆干、潤餅皮、紅茶、粉圓所涉及的化學物質，包括包括孔

雀綠、順丁烯二酸、順丁烯二酸酐、對位乙氧基苯脲、溴酸

鉀、富馬酸二甲酯、芐基紫、皂黃、玫瑰紅B、二甲基黃、

甲醛次硫酸氫鈉、三聚氰胺、 α-苯並吡喃酮等公告 13種可

能非法添加於食品的化學物質為毒性化學物質。
26



27



28



鑑於近年發生食品安全事件，不合法之化學物質流入食品供應鏈，影響
國人健康，增列 13 種毒性化學物質具食安風險，有危害人體健康之虞。

註： *為新增列管

29

列管
編號 

 序
號 

 中文名稱  英文名稱  分子式 
 化學文摘社
登記號碼 

 管制
濃度
(%) 

 毒性
分類 

175 1  孔雀綠  Malachite green  C23H25ClN2  569-64-2 1 4
176 1  順丁烯二酸  Maleic acid  C4H4O4  110-16-7 1 4
176 2  順丁烯二酸酐  Maleic anhydride  C4H2O3  108-31-6 1 4

177 1
 對位乙氧基苯

脲 
 (4-Ethoxyphenyl)urea、 

Dulcin 
 C9H12N2O2  150-69-6 1 4

178 1  溴酸鉀  Potassium bromate  KBrO3  7758-01-2 1 4
179 1  富馬酸二甲酯  Dimethyl fumarate (DMF)  C6H8O4  624-49-7 1 4
180 1  芐基紫  Benzyl violet 4B  C39H40N3NaO6S2  1694-09-3 1 4
181 1  皂黃  Metanil yellow  C18H14N3NaO3S  587-98-4 1 4
182 1  玫瑰紅 B  Rhodamine B  C28H31ClN2O3  81-88-9 1 4
183 1  二甲基黃  Butter yellow  C14H15N3  60-11-7 1 4

184 1
 甲醛次硫酸氫

鈉 
 Sodium F  CH7NaO5S  6035-47-8 1 4

185 1  三聚氰胺  Melamine  C3H6N6  108-78-1 1 4
186 1  α- 苯並吡喃酮  Coumarin  C9H6O2  91-64-5 1 4

三、 106 年 9月 26 日修正公告
新增列管毒化物 (13 種 )



• 第二批 (107/6/28) 修正公告化學物質包括蘇丹 1 號、蘇丹
2 號、蘇丹 3 號、蘇丹 4 號、蘇丹紅G 、蘇丹橙G 、蘇丹
黑B 、蘇丹紅 7B 、二乙基黃、王金黃 (塊黃 ) 、鹽基性
芥黃、紅色 2 號、氮紅、橘色 2 號等公告 14種可能非法添
加於食品的化學物質為毒性化學物質。

30

三、 107 年 6 月 28 日修正公告
新增列管毒化物 (14 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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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鑑於近年發生食品安全事件，不合法之化學物質流入食品供應鏈，
影響國人健康，增列 14 種毒性化學物質具食安風險，有危害人體健
康之虞。

32

列管
編號 

 序
號 

 中文名稱  英文名稱  分子式  化學文摘社
登記號碼 

 管制
濃度 (%) 

 毒性
分類 

187 01 蘇丹 1 號 Sudan 1 C16H12N2O 842-07-9 1 4

187 02 蘇丹 2 號 Sudan 2 C18H16N2O 3118-97-6 1 4

187 03 蘇丹 3 號 Sudan 3 C22H16N4O 85-86-9 1 4

187 04 蘇丹 4 號 Sudan 4 C24H20N4O 85-83-6 1 4

187 05 蘇丹紅 G Sudan Red G C17H14N2O2 1229-55-6 1 4

187 06 蘇丹橙 G Sudan Orange G C12H10N2O2 2051-85-6 1 4

187 07 蘇丹黑 B Sudan Black B C29H24N6 4197-25-5 1 4

187 08 蘇丹紅 7B Sudan Red 7B C24H21N5 6368-72-5 1 4

188 01 二乙基黃 
Diethyl yellow/Solvent 

yellow 56 
C16H19N3 2481-94-9 1 4

189 01 
王金黃 (塊
黃 ) 

Basic orange 2 C12H13ClN4 532-82-1 1 4

190 01 鹽基性芥黃 Auramine C17H22ClN3 2465-27-2 1 4

191 01 紅色 2 號 Red No.2 C20H11N2Na3O10S3 915-67-3 1 4

192 01 氮紅 Azorubine C20H12N2Na2O7S2 3567-69-9 1 4 

193 01 橘色 2 號 Orange2 C16H11N2NaO4S 633-96-5 1 4 

三、 107 年 6 月 28 日修正公告
新增列管毒化物 (14 種 )



因應國際管制趨勢，依斯德哥爾摩公約增列持久性有機污染物「月桂酸五
氯苯酯」為第1 、3 類毒化物，另增列「全氟辛酸」為第4 類毒化物。

33

列管
編號 

 序
號 

 中文名稱  英文名稱  分子式 
 化學文摘社
登記號碼 

 管制
濃度 (%) 

 大量運
作基準

毒性
分類 

007 02 月桂酸五氯苯酯 
Pentachlorophenyl 

laurate 
C18H23Cl5O2 3772-94-9 0.01 50  1,3 

169 04 全氟辛酸 
Perflurooctanoic acid 

(PFOA) 
C8HF15O2 335-67 -1 0.01 - 4

三、 107 年 6 月 28 日修正公告
新增列管毒化物 (2 種 )



強化毒化物管理，修正全氟辛烷磺酸管制濃度為0.01w/w%

34

列管
編號

序
號 中文名稱 英文名稱 分子式

 化學文摘社
登記號碼 

原管制濃度
w/w  %

修正管制
濃度

w/w  %

毒性
分類

169 01 全氟辛烷磺酸 
Perfiuorooctane 

sulfonic acid (PFOS) 
C8HF17O3S 1763-23-1 1 0.01  1,2

三、 107 年 6 月 28 日修正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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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告事項第五條

下列物質或物品，不受本法之管制：
農藥管理法所稱農藥、飼料管理法所稱飼料及飼料添加物
、動物用藥品管理法所稱動物用藥品、藥事法所稱藥物、
管制藥品管理條例所稱管制藥品、化粧品衛生管理條例所
稱化粧品、食品安全衛生管理法所稱食品、菸害防制法所
稱菸品、原子能法及游離輻射防護法所稱放射性物質、空
氣污染防制法所稱蒙特婁議定書列管化學物質、環境用藥
管理法所稱環境用藥、商品檢驗法所稱商品及經登記廢棄
之列管物質。

三、毒化物公告列管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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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告事項第六條
下列物質或物品，不受本法之管制：
（一）含列管鉻化物，因添加膠著劑，呈現膠結、膠狀、乳懸狀之製成品。
（二）製造醫藥之靈丹及製造農藥之蓋普丹。
（三）含汞之日光燈、螢光燈、電器開關、溫度計、壓力計、液體比重計及其他

製成品。
（四）含鎘之電視顯像管、鎘蒸氣燈之電極、鎘電池之極板、整流器、半導體及

其他製成品。
（五）使用鄰苯二甲酸酯類、壬基酚、壬基酚聚乙氧基醇、雙酚A 作為添加劑

，且經固化在正常使用狀況下不會造成環境危害。
（六）含 50％以下鄰苯二甲酸二乙酯之香精及其製成品。
  

三、毒化物公告列管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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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確認毒化物步驟



毒化物業者端>資料查詢>毒理資料庫：
https://flora2.epa.gov.tw/ToxicC/Query
/database.aspx

提供毒理資料

四、確認毒化物步驟
• 查詢欲運作之化學物質是否為列管之毒性化學物質

38

https://flora2.epa.gov.tw/ToxicC/Query/database.aspx
https://flora2.epa.gov.tw/ToxicC/Query/database.aspx


法規體系 >毒化物管理 >列管毒性化
學物質及其運作管理事項

• 查詢毒化物列管濃度及大量運作基準

39

四、確認毒化物步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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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補充資料：毒化物管理相關法規查詢方式 - 步驟 1
毒物及化學物質局：https://www.tcsb.gov.tw/mp-1.html

https://www.tcsb.gov.tw/mp-1.html
https://www.tcsb.gov.tw/mp-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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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補充資料：毒化物管理相關法規查詢方式 - 步驟 2



簡報結束
敬請指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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